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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余吨假劣农资品被销毁
农业局提醒农民朋友购买农资应到正规厂商处

缺协议无法规，预付费维权难
市消协公布去年十大消费投诉热点

本报3月13日讯 (见习
记者 陈玮 实习生 衣
丽 周媚 ) 13日，济南市
消费者协会公布2012年十
大消费投诉热点，电视电话
购物、预付消费维权以及汽
车售后维权等成了维权“老
大难”。

预付式消费以其方便、
实惠等特点，逐渐成为消费
者接受的消费方式，投诉呈
上升趋势。预付式消费先付
款，后消费，一旦遇到商家
经营行为不规范、售后服务
不到位，就容易导致消费纠
纷。由于买卖双方缺少书面

协议，以及目前国家缺少相
关的法律法规约束预付卡
发放等原因，使其成为了投
诉中的热点与难点。

汽车消费因难退换、合
同争议多、鉴定举证难，电视
电话购物因无凭证、找不到
投诉对象，也成了维权“老大
难”。此外，计算机类产品投诉
逐年上升、食品安全问题持
续升温、电动自行车售后服
务滞后、餐饮最低消费助长
餐桌浪费、手机质量问题突
出、网络团购陷阱多实惠少
和保健品推销陷阱多，也入
选了“十大消费投诉热点”。

买茶不开发票，商店被罚千元
10元(含)以上商品或服务应开具发票

本报3月13日讯 (记者
刘红杰 通讯员 郭勇
赵楠 ) “3·1 5”到来之

际，济南市国税局提醒您，
购买商品一定要索要发票
以便维权。如果商家以各种
理由拒绝提供发票，可以保
留好小票、收据等证据拨打
12366举报。

日前，济南市民张先生
来到某茶叶平价超市购买
茶叶，当向店员索要发票
时，被拒绝开具。随后，张先
生拨打了12366热线进行了

举报。经市中国税局调查核
实，茶叶商店被处以1000元
罚款。

市中国税负责人告
诉记者，“商家在销售商
品或者提供劳务时，数额
在 1 0元 (含 )以上的，一律
按规定开具发票。如果消
费者的要求遭到拒绝，或
者索要发票时要求另行
缴纳税款，消费者可凭购
物小票到辖区内国税局
办税服务厅或拨打1 2 3 6 6

热线投诉。”

一企业电子汽车衡被不法分子做手脚

电子磅被遥控，称重数据失真

本报3月13日讯 (见习
记者 陈玮 实习生 衣
丽 ) 12日，济南市质监局
公布了2012年质量检验与
执法情况。不法分子给一家
企业的电子汽车衡偷接了
电子遥控作弊装置，伪造称
重数据，质监人员把作弊装
置拆除后，重新对该汽车衡
进行了检定。

去年9月，济南市质监
局章丘分局接到一企业举
报称，该企业的电子汽车衡
被不法分子偷接了电子遥
控作弊装置。原来，该企业
是一家大型重工企业，汽车

衡大量用于收购钢材等重
要物资，有不法分子晚上趁
司磅员不在时，偷偷潜入地
中衡，对该汽车衡进行改
装。

当质监人员掀起电子
汽车衡接线盒上方的四方
盖板时，发现一个特殊的小
盒与传感器连接在一起，里
面装有电子遥控接收器，称
重时，不法分子只要操作遥
控器，称重就会随遥控定值
增加或减少，伪造称重数
据，工作人员把作弊装置拆
除后，重新对汽车衡进行了
检定。

本报3月13日讯(见习记者 蒋
龙龙) 13日，济南市农业局开始在
历城区济南瀚洋固废处置有限公司
集中销毁今春以来查获的十余吨假
冒伪劣农资品，工作人员提醒，农民
购买农资品时最好到正规厂商处，
以防买到假劣产品。

今年以来，济南市农业局共出
动执法人员1000余次，检查农资生
产企业40余家，检查纠正各类门市
部1000余个，纠正各种违规行为30
余起，查获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十余
吨。

13日上午，第一批假冒伪劣农
资品被运到济南瀚洋固废处置有限

公司，假劣农资品大约一百多箱，种
类繁多，主要为粮种、化肥和农药。
10时许，第一批假冒伪劣农资品被
送到锅炉焚毁。剩下的假冒伪劣农
资品将会陆续运到瀚洋固废处置公
司进行销毁。

据农业局人员介绍，济南市已
全面实施农药市场准入备案和高毒
农药禁销制度，在查获的农资品中，
假冒伪劣农药占了不小的比例。其
中不少农药非法在低毒农药中添加
了高毒成分。济南农业监察队副支
队长李世军指着一瓶杀虫的农药告
诉记者，该农药中添加了国家禁止
的高毒成分，“加了高毒成分的农

药，可能会造成果蔬毒分残留。”此
外农业局还依法查获了无证生产、
一证多用、肥料产品标签不规范等
假冒伪劣农资产品。

据介绍，鉴于部分农药含有高
毒成分，农业局选择到处理医疗垃
圾的瀚洋固废处置有限公司进行集
中销毁，以免产生二次污染，危害环
境。农业局人员提醒，农民朋友购买
农资产品时要留意外包装，注意查
看产品标志，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
标志规范，内容完整，伪劣农资品的
标志内容不完整，字样模糊。在购买
农资品时应索要发票，一旦引起纠
纷便于维权。

农业局查获的假冒伪劣农资产品。 见习记者 蒋龙龙 摄

家用电子电器去年投诉居首
生活社会服务、食品类投诉紧随其后

本报3月13日讯(见习记者 陈
玮 实习生 周媚 衣丽) 13日，
记者从纪念2013年济南3·15国际消
费者权益日暨消费维权发布会上获
悉，2012年济南市消费者协会和各
级消协共受理投诉1192件。其中家
用电子电器类商品投诉544件，占总
投诉数量的45 . 64%，成为去年投诉
最多的类别。

去年济南市消费者协会和各级
消协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192件，消
费者投诉商品及服务种类较多的是
家用电子电器类、生活社会服务类
和食品类，分别为544件、179件和
105件，占总投诉案件的45 . 64%、

15 . 02%和8 . 8%。从投诉性质上看，
因质量问题投诉715件，占投诉总量
的60%，位居首位，比2011年下降
4 . 2%。其次是售后服务问题和假冒
问题投诉。

根据消协系统投诉受理情况
分析，投诉数量增长幅度较大的
前三位，一是家用电子电器类投
诉 5 4 4 件 ，较 2 0 1 1 年 增 长 了
13 . 41%；二是交通工具类投诉81
件，较2011年增长了5 . 79%；三是
食品类投诉105件，较2011年增长
了 2 . 4 5%。投诉数量下降幅度较
大的前三位分别为日用百货类、
社 会 服 务 类 和 房 屋 及 装 修 建 材

类。
济南市消费者协会提醒，遇到

投诉较多的商品或服务时，消费者
要全面了解相关信息，特别是在选
购食品时，要认真查看是否有食品
安全认证标志，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是否齐全，食品包装是否完整无缺；
在接受服务时，要认真阅读各项承
诺，必要时签订权利和义务明确的
服务合同，并保留好相关原始证据
资料，尽量不要超前消费、过度消费
和预付款消费，避免上当受骗和产
生消费纠纷。充分运用好知情权、选
择权和公平交易权，确保自身的合
法权益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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